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恆生銀行客户意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l: 2997-3363  

跟查經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ax: 2997-2313 

歐陽潔美小姐： 
     

兹剛收到貴行投訴主任黃小姐傳真來閣下署於 2008.10.17 給本人並副本抄給

金管局的回復信件。 
 

本人於 2006.06.24 要求借多 50 萬用於申請發明醫治 SARS 发明專利程序的信

件是對的，但過后貴司拒絕，因此才發生本人以手寫的 2003.7.09 的信件要求將原

有 5年合約更改至 168 期，並獲得批準，於 2003.7.11 日填妥更改增至 168 期 14年

分期的表格，即附件 3.是貴行賴不掉的鐵證。 
 

     本人向金管局指控貴行將原有 5年(P-1.75 息口)合約延長至 168 期，當然，暫

不談本人 2003.7.09 信件的息口要求，在合約延長后的 168 期內 P-1.75 息口亦仍然

有效，本人投訴貴行收錯 5年后的利息為 P，負責人是樓按部岑先生，請你查

2007.11.30 日前本人與岑先生的電話錄音，岑先生強調本人 2000年的 5年合約期后

的利息利率是 P因此銀行沒有錯！  但當本人得到附件 3.的更改表格后，告知以延

長合約的精神，期后的利息利率仍是 P-1.75，貴行有責任退還！ 以合約期內不以

P-1.75-2.75公佈的優惠利率合乎邏輯嗎，只不夠在附件3.簽署後還有近2年的P-1.75

供款，因此不留意直到 2007年 11 月才發覺！ 但岑先生立即改口本人 2000年的借

貸合約是168期並在預期本人沒有得到附件3.便 膽粗粗地 偽造文書以隱飾錯誤！
 

但岑先生並沒有如此違造文書在附件 3.鐵證前是賴不掉的，如果 2000年的合

約是 168 期不是 5年，附件 3.的更改表格有此必要嗎？  在閣下的來信根本不能自

圓其說！   如此簡單，更何況本人也存有與岑先生的電話錄音，現在恆生銀行 何

苦 要為岑先生 背刑事黑煱？ 這是愚不可及的！ 因此，請退回多收利息是盼！ 
 

謹此！ 

2008 年 1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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